
嚴
重

特
殊

傳
染

性
肺

炎

教
育
訓
練

臺
南

市
政

府
衛

生
局

報
告
日
期
：

10
9/

03
/
0
6



嚴
重
特
殊

傳
染

性
肺
炎

1



疾
病

概
況

•
2
0
1
9年

12
月

起
，

中
國

湖
北

省
武

漢
市

發
現

多
起

病
毒

性
肺
炎
群
聚

，
多
數
與

武
漢
華
南

海
鮮
城
活

動
史
有
關

。
20
20

/1
/1

7
檢

出
病

原
體
為
一

種
新
型
冠

狀
病
毒
，

1
/
1
0公

告
病

原
核

酸
序

列
，

1
/1
2
世

界
衛

生
組

織
將

造

成
武
漢
肺
炎

疫
情
的
新

型
冠
狀
病

毒
命
名
為

“
20
19
新

型
冠
狀
病
毒

（
20

19
 n

o
ve
l
 
co
r
on
av

i
ru
s
, 
20

19
-

n
C
o
V）

”

•
我

國
於

2
02
0
/1

/1
5
日

公
告

為
第

五
類

法
定

傳
染

病

2



臨
床

症
狀

•
此
新
型
冠
狀
病
毒
感
染
臨
床
表
現
常
見

發
燒
（
f
e
v
e
r）

、
乾
咳

（
co

ug
h）

、
肌

肉
痠

痛
（

my
al

gi
a
）

或
四

肢
乏

力
（

f
at

ig
ue

）
等

，
亦

可
能

出
現

咳
嗽

有
痰

（
pr

od
uc

ti
ve

 c
o
u
gh

）
、

頭
痛

（
he

ad
ac

h
e）

、
咳

血
（
ha

em
op

ty
si

s
）

、
或

腹
瀉

（

di
ar
rh
ea
）
等
症
狀

•
進

展
至

重
症

患
者

，
除

雙
肺

X 
光

呈
瀰

漫
性

毛
玻

璃
狀

病
變

的

病
毒
性
肺
炎
表
現
外
，
會
出
現
急
性
呼
吸
道
窘
迫
症
候
群
、
敗
血

性
休

克
、

代
謝

性
酸

中
毒

或
凝

血
功

能
障

礙
等

，
甚

至
死

亡

3



嚴
重

特
殊
傳

染
性

肺
炎

介
紹

疾
病
名
稱

嚴
重
急
性
呼
吸
道
症
候
群

(S
A

R
S)

中
東

呼
吸
症
候

群
冠
狀
病

毒

感
染

症
(M

E
R

S)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
(S
ev

er
e 

pn
eu

m
on

ia
 w

ith
 

no
ve

lp
at

ho
ge

ns
)

致
病
源
(病

毒
)

SA
R
S-
C
oV
(β
-C
oV
)

M
ER
S-
C
oV
(β
-C
oV
)

20
19
-n
C
oV
(β
-C
oV
)

傳
染
方
式

近
距
離
飛
沫
、
接
觸
(直

接
或
間
接
)

近
距

離
飛

沫
、

接
觸
(直

接
或
間
接
)、

動
物

接
觸

傳
染

或
飲

用
駱

駝
奶

有
限
人
傳
人

，
傳
染
方
式
可
能
為

近
距
離
飛
沫
、
接
觸
(直

接
或
間
接
)、

動
物
接
觸
傳
染
(待

釐
清
)

潛
伏
期

2至
7天
(最

長
10

天
)

2至
14
天

2至
10

天
(最

長
14
天
)

可
傳
染
期

發
病
前
不
具
傳
染
力

發
病
後
10

天
內

無
法

明
確

知
道

天
數

，
若
病
人
體

液
或

分
泌

物
可

分
離

出
病

毒
，

則

仍
具

傳
染

力

未
知

動
物
宿
主

果
子
狸
、
蝙
蝠
、
麝
香
貓
等

駱
駝

等
未
知

主
要
流
行
地
區

中
國
大
陸
東
南
地
區

中
東

地
區

湖
北
省
武
漢
市

臨
床
症
狀

發
燒
、
咳
嗽
、
可
能
伴
隨
頭
痛
、
倦
怠
及
腸
胃
道
症
狀
等
，
可
併
發
呼
吸

困
難
或
急
促

發
燒
、
乾
咳
、
肌
肉
痠
痛
或
四
肢

乏
力
等
，
少
數
患
者
隨
病
程
進
展

出
現
呼
吸
困
難

致
死
率

約
9.
5%

約
36
%

無
法
完
整
得
知

(1
/2
7更

新
：
80
/2
79
9、
2.
9%
)

國
內
感
染
數
(死

亡
)

34
7(
37
)

目
前

無
7(
0)

法
定
傳
染
疾
病

第
一
類

第
五

類
第
五
類

4



追
蹤
管
理
機
制

更
新

時
間
：
1
09
.0
3.

04
居
家
隔
離

居
家
檢
疫

自
主
健
康
管
理

對
象

確
定
病

例
之

接
觸
者

1
.
具

中
港

澳
旅

遊
史
者

2
.
具
韓
國
旅
遊
史
者

(不
含
轉
機

)
3
.
具
義
大
利
旅
遊
史
者

(不
含
轉
機
)

4
.
具
伊
朗
旅
遊
史
者

(不
含
轉
機

)

1
.
申
請
赴
港
澳
獲
准
者

2
.
通
報
個
案
但
已
檢
驗
陰
性
且
符
合
解

除
隔
離
條
件
者

3
.
社

區
監

測
通

報
採
檢
個

案

4
.
自
「
國
際
旅
遊
疫
情
建
議
等
級
」
第

一
級
及
第
二
級
國
家
返
國
者

負
責
單
位

衛
生
局

民
政

局
里
長
或

里
幹
事

衛
生
局

監
測
天
數

1
4天

1
4天

1
4天

主
動
監
測

每
日
2次

每
日
1-
2次

自
行
量
體
溫
每
日

2次

有
症
狀

電
洽
：
28
8-

01
8
0 
或

19
2
2

衛
生
局
安
排
就
醫

送
指

定
醫
療
機

構
採
檢

打
19
22
依
指
示
就
醫

外
出
、
出
國
、

搭
乘
大

眾
運

輸
禁
止

禁
止

1
.
無
症
狀
:儘

量
避
免
外
出
，
需
外
出

應
全
程
戴
外
科
口
罩

2
.
有
症
狀
:戴

外
科
口
罩
就
醫

，
主
動

告
知
TO
C
C，

返
家
後
避
免
外
出
，
並

與
他
人

保
持

適
當
距
離

3
.
對
象
3接

獲
檢
驗
結

果
前
禁

止

4
.
醫
療
院
所
工
作
人
員
暫
勿
上
班

未
配
合
上
述

禁
止
事
項

＃
傳
染
病
防
治
法
第

48
條

＃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防
治

及
紓
困
振
興
特
別
條
例
第

15
條

2
0-
1
00
萬

(2
/2
5公

布
施
行
)

＃
傳
染
病
防
治
法
第

58
條

＃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防
治
及
紓

困
振
興
特
別
條
例
第

15
條

1
0-
1
00
萬
(2
/2
5公

布
施
行
)

＃
傳
染
病
防
治
法
第

36
條

＃
傳
染
病
防
治
法
第

70
條

3
,0
0
0-
1
5,
0
00
元

失
聯

者
加
重
處

罰
及
公
布

姓
名

(中
央
流
行
疫
情
指
揮
中
心

2/
7函

釋
)

無



病
例
定
義

(更
新

)

四
、
通
報
定
義

具
有

下
列

任
一

個
條

件
：

(
一

) 
符
合
臨

床
條
件

(一
)或

(二
)及

流
行
病
學

條
件

(一
)
或

(二
)。

(
二

) 
符

合
臨

床
條

件
(二

)及
流

行
病

學
條

件
(三

)或
(四

)
。

(
三

)符
合

臨
床

條
件

(三
)

。

(
四

)符
合

檢
驗

條
件

。

五
、

疾
病
分

類

(
一

) 
極

可
能

病
例

：
雖

未
經

實
驗

室
檢

驗
證

實
，

但
符

合
臨

床
條

件
，

且
於

發
病

前
1
4日

內
，

曾
經

與
出

現
症

狀
之

確
定

病
例

有
密

切
接

觸
者

。

(
二

) 
確

定
病

例
：

符
合

檢
驗

條
件

。
6

一
、
臨
床
條
件

具
有

下
列

任
一

個
條

件
︰

(
一

) 
發

燒
（

≧
3
8
℃

）
或

急
性

呼
吸

道
感

染
。

(
二

) 
臨

床
、

放
射

線
診

斷
或

病
理

學
上

顯
示

有
肺

炎
。

(
三

)無
流

行
地
區
旅

遊
史
，

醫
師
已
排

除
可
能

病
因
並

高
度

懷
疑

之
社

區
型

肺
炎

。

二
、
檢
驗
條
件

具
有

下
列

任
一

個
條

件
：

(
一

) 
臨

床
檢

體
（

如
咽

喉
擦

拭
液

、
痰

液
或

下
呼

吸

道
抽

取
液

等
）

分
離

並
鑑

定
出

新
型

冠
狀

病
毒

。

(
二

) 
臨
床
檢

體
新
型

冠
狀
病

毒
分
子
生

物
學
核

酸
檢

測
陽

性
。

三
、
流
行
病
學
條
件

發
病

前
14
 日

內
，

具
有

下
列

任
一

個
條

件
：

(
一

) 
曾

去
過

流
行

地
區

*
，

或
曾

接
觸

來
自

流
行

地
區

*有
發

燒
或

呼
吸

道
症

狀
人

士
。

(
二

)曾
經

與
出

現
症

狀
的

極
可

能
病

例
或

確
定

病
例

有
密

切
接

觸
，

包
括

在
無

適
當

防
護

下
提

供
照

護
、

相
處

、
或
有
呼

吸
道
分
泌

物
、
體

液
之
直
接

接
觸
。

(
三

)職
業

為
醫

療
照

護
工

作
人

員

(
四

)有
群

聚
現

象

*
目

前
為

中
國

大
陸

(
含

港
澳

)
、

韓
國

、
義

大
利

、
伊

朗
(流

行
地

區
將

隨
疫

情
適

時
更

新
並

公
布

)。

更
新
時
間

：
1
09
.
03
.0
1



宣
導

事
項

7



避
免
感
染

1
.洗

手
很

重
要

2.
不
要

摸
眼

鼻
口

8



9



10



11



〝
消
毒
液

比
一
比

〞

成
分

項
目

次
氯
酸
水

次
氯
酸
鈉

(漂
白
水

)

消
毒

效
力

短
時

長
時

10
0p
pm
/d
L價

格
約
10
0元

約
0.
00
6元

安
定
性

差
佳

刺
鼻
味

較
輕

較
重

後
用
清
水
擦
拭
可
去
除

腐
蝕
性

較
輕

較
重

後
用
清
水
擦
拭
可
去
除

使
用
前
工
作

直
接
使
用

須
稀
釋

臺
南

市
政
府
衛

生
局
/製

圖

不
不
論

是
市

售
或
製

造
機
生

產
之

次
氯
酸

水
，

應
以

不
透

光
塑

膠
容

器

妥
善

保
存

，
且

標
示

清
楚

，
切

勿
誤

食



戴
口

罩
四
時

機

•
有

發
燒
/咳

嗽
/流

鼻
涕
等
呼
吸
道
症
狀
時

•
進
出
醫
療
院
所
時
應
全
程
配
戴
口
罩

•
出

入
通
風

不
良
/擁

擠
密
閉

的
空
間

時

•
本
身
有
慢
性
病
的
人

13



就
醫

注
意
事

項

14



陪
病

及
探
病

原
則

•
應
避
免
不
必
要
的
醫
院
探
訪
接
觸
。

•
建
議
以
手
機
或
手
機
視
訊
取
代
親
自
至
醫
院
探
病
，

減
少

面
對
面

接
觸
風

險
。

•
長

時
間
陪
病
人
員
，
(含

看
護
、
家
屬
等
)以
1人

為
限
。

•
進

入
病
房

的
陪
病

人
員
及

訪
客
應

全
程
佩

戴
口
罩

，

並
落

實
手
部
衛
生
、
呼
吸
道
衛
生
及
咳
嗽
禮
節
。

•
陪

病
人
員

及
訪
客

，
若
有

發
燒
或

呼
吸
道

症
狀
者

，

禁
止

進
入
病
房
。

15



Q
&A

•
Q
1：

若
本
來
有
計
畫
要
出
國
，
現
在
受
檢
疫
/隔

離
不
能
外
出
，
該
向
誰
諮
詢
我
的
權
益
？

–
A
1：

消
費

者
保

護
專

線
：
19
50

。
若

因
受

居
家

檢
疫
/

居
家
隔
離
不

得
外
出
，

而
衍
伸
出

的
消
費
爭

議
，
均

可
洽
詢
。

•
Q
2：

受
檢

疫
/隔

離
不

能
外

出
期
間

，
我
該

如
何

請
假
？

–
A
2：

請
洽

公
司

的
人

事
單

位
，

如
果

覺
得

對
公

司
的

要
求
有
疑
慮

，
可
詢
問

本
府
勞
工

局
：

•
永

華
06
-2
99
69
22
/民

治
06
-6
35
43
26

16



Q&
A

•
Q
3：

藥
局

口
罩
販

售
相
關

問
題
？

–
A
3：

食
品

藥
物

管
理

署
專

線
19
19
#2

•
Q
4：

我
是

外
籍
人

士
，
我

想
了
解

在
台
外

國
人

的
相
關
問
題
？

–
A
4：

外
籍

人
士

在
台

生
活
諮

詢
熱
線

：
一
般

外
籍
人

士
：
08
00
-0
85
-0
95
(外

交
部
)；

中
港

澳
：
08
00
-0
24
-

11
1(
移

民
署
)

17



Q
&A

•
Q
5：

我
有

些
民
生

需
求
，

可
以
諮

詢
？

–
A
5：

社
會

救
助

及
社

工
司

福
利
諮

詢
專
線
19
57

•
Q
6：

戴
口

罩
的
時

機
？

–
A
6：
(1
)看

病
、

陪
病
、

探
病
的

時
候
(2
)有

呼
吸

道

症
狀

者
(3
)有

慢
性

病
者

外
出

時

18



Q&
A

•
Q
7:
民

眾
表

示
自
己

從
中
國

回
來
，

要
怎
麼

自
主

健
康
管
理
？

–
A
7:
自

中
國

歸
台

的
民
眾

是
否
須

受
居
家

檢
疫
與

否
，

與
其
回
來
的

時
間
點
有

關
。

–
撇

除
漏
開
居

家
檢
疫
通

知
單
的
對

象
，
若
民

政
局
沒

有
接

收
到

該
民

眾
的

派
案

，
可

能
代

表
該

民
政

在
入

境
當
時
該
地

區
旅
遊
史

者
並
不
需

要
受
到
居

家
檢
疫

，
但
應
配
合

盡
量
避
免

外
出
。

–
惟

民
眾

願
意

遵
守

自
主

健
康

管
理

，
基

本
上

執
行

方

式
即
是
由
民

眾
「
自
行

監
測
」
自

身
健
康
狀

況
，
如

有
異
常
務
必

立
即
通
知

衛
生
單
位

，
自
主
管

理
直
到

入
境

後
滿
14

天
。

19



Q&
A

•
Q
8:
如

果
被
居
家
檢
疫
/隔

離
者
有
送
餐
需
求
，
應

找
誰
協
助
？

–
A
8:
可

向
鄰

居
協

助
，
或

善
用
外

送
(請

外
送
員
將

餐

點
放

在
門

口
處
)。

實
在

有
困

難
請

向
管

理
者

反
應

，

原
則
上
各
區

公
所
已
陸

續
建
立
送

餐
需
求
之

窗
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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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&A

•
Q
9:
請

問
剛

從
中
港

澳
返
國

，
多
久

內
應
該

回
到

居
所
執
行
居
家
檢
疫
？
途
中
是
否
不
能
搭
乘
大

眾
運
輸
工
具
？

–
A
9:
只

要
是

中
港

澳
入
境

的
「
健

康
的
」

人
，
原

則
上

24
小

時
內

應
返
回
居

所
受
居

家
檢
疫

，
不
可

以
讓
民

政
單

位
找

不
到

人
，

至
於

交
通

方
式

不
建

議
搭

乘
大

眾
運
輸
工
具

，
惟
考
量

實
務
並
不

強
加
限
制

，
但
請

務
必
全
程
戴

上
口
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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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&A

•
Q
10
:如

未
遵

守
居
家
檢

疫
規
範

者
，
會

如
何
運

作
其
處
分
方
式
？

–
A
10
:各

區
公

所
一

經
發

現
居

家
檢

疫
對

象
未

於
處

於

住
所
，
會
先

會
同
轄
區

員
警
前
往

訪
視
並
填

具
訪
視

紀
錄
表
，
如

確
實
未
於

處
所
居
家

檢
疫
再
將

相
關
資

料
移

送
衛

生
局

開
罰

。
於

訪
視

過
程

中
轄

區
員

警
將

協
助
訪
視
過

程
錄
音
及

錄
影
相
關

資
料
，
供

各
區
公

所
佐
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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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&A

•
Q
11
:有

關
居

家
檢
疫
者

的
安
排

就
醫
作

法
？

–
A
11
:受

居
家

檢
疫

者
，
管

理
單
位

是
民
政

局
，
管

理

人
通
常
由
里

長
或
里
幹

事
執
行
，

合
先
敘
明

。

–
如

受
居

家
檢

疫
者

有
就
醫

需
求
，

應
主
動

向
其
管

理

者
(里

長
或

里
幹
事
)報

備
，

再
由
其

管
理
者

評
估
可

以
外

出
就

醫
與

否
，

向
衛

生
單

位
提

出
後

由
衛

生
單

位
安
排
就
醫

。
不
建
議

由
居
家
檢

疫
者
自
行

就
醫
或

在
未
報
備
管

理
者
的
情

況
下
直
接

向
衛
生
單

位
提
出

就
醫

需
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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